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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申请对非移民身份的影响
有些非移民签证允许有移民倾向，比

如H-1B、L、O、P等签证。有些则不允许
有移民倾向，比如F和J。职是之故，处于
H-1B、L、O、P身份的人提出移民申请，并
不影响其合法的非移民身份。那么，F和J身份
的人提出移民申请，会不会影响其身份呢？
如果有影响，会有哪些影响呢？本文根据相
关法律条文以及移民局的说法和做法来回答
这个问题。

一、 相关法律
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H-1B、L、O、P

等签证不受移民申请影响。换言之，即使
H-1B、L、O、P等签证的申请人已经提出移
民申请，领事馆不能因为有移民倾向而拒绝
他们的签证申请。已经处于H-1B、L、O、P
身份的人，在提出移民申请后，不论移民申
请是否被批准或否绝，还是等待审理，均可
以维持其合法的H-1B、L、O、P身份，而且
在身份到期前还可以继续延期。另外，处于
其他非移民身份的人，在其他条件符合的情

况下，即使已经提出了移民申请，不论移民申
请是否被批准或否绝，还是等待审理，仍然可
以将身份转换成H-1B、L、O、P。

移民局在其规章中曾经把H-1B和L-1签
证称为双重意向（“dual intent”）签证。所
谓“双重意向”无非是指“非移民意向”和“
移民意向”。尽管移民局没有明确将O和P归
入“双重意向”签证，但移民法对O和P不受
移民申请影响有明文规定，其法律效力并不因
移民局的疏漏而有所减损。

与H-1B、L、O、P不同，移民法明确规
定F和J签证不得有移民倾向。美国领事馆可以
因签证申请人有移民倾向而拒绝其F或J签证申
请。对此，无论领事馆、移民局，还是移民律
师，都没有争议。不过，同样是F或J，如果这
两种签证的持有人已经进入美国，有效地维
持自己的F或J身份，并提出了移民申请，他们
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自己的F或J身份呢？换一个
角度问，如果F和J身份的人提出移民申请，是
否自己的F或J身份就自动终止了呢？这个问题
不但在移民法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而且移民

局对此也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法。不过，我们
可以在移民上诉委员会（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简称BIA）的判例中找到关键线索。

二、 上诉案例
移民申请对非移民身份的影响问题由来

已久，可以追溯到BIA在1975判决的一个案
例。

本上诉案的事实大致如下：一位外国学
生在美国提出移民申请，移民局认定其因移
民倾向而自动终止了他的学生身份。因移民
局的决定，这位外国学生在其移民申请被否
决后，无法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被移民局
勒令立即离境。

BIA在判决中回顾了移民法在这一问题上
的演进。1952年颁布的移民法明确规定，移民
申请人一旦提出移民申请，其非移民身份立
即终止。但是，1958年国会在修订移民法时，
专门删除了这一条文。所以，现在的移民法
中并没有条文规定，提出移民申请便自动终
止申请人的非移民身份。由此，BIA断定，国
会在立法时有意允许非移民身份的申请人，
包括学生身份的申请人，在提出移民申请后
仍然保持其非移民身份。据此，BIA推翻了移
民局的决定，判定外国学生在提出移民申请
后可以继续维持学生身份。按照移民法，BIA
的判决对移民局具有约束力。

三、移民局的做法
911之后，移民局为了加强对外国学生学

者身份的监管，起用了SEVP系统。移民局的
有关文件建议，外国学生和学者在递交I-485
后继续遵守F-1或J-1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便
I-485被否决后能维持合法的非移民身份。而
且，移民局指示美国各学校，即使外国学生
和学者提出的I-485申请被否决，也不能以此
为由在SEVP系统终止其学生和学者的F或J身

份。同时，移民局明确指示，如果外国学生或
学者的I-485申请已经被批准，相关学校则必
须在SEVP系统终止其F或J身份。原因在于，
如果申请人的I-485已经批准，申请人就已经
成了永久居民，不再需要维持F或J身份。 

四、 移民局的说法
尽管移民局在实际操作中大多能够遵守

BIA的判决，并在处理SEVP系统时默认了外国
学生和学者在提出移民申请后仍然可以维持合
法的F和J身份，移民局却对这一问题有着前后
不一致的说法。

比如，在2008年2月，移民局官员在一次
与“美国移民律师协会”（AILA）的对话中
称，除了H-1B和L身份之外，申请人一旦递交
了I-485申请，其非移民身份便自动终止。这
一说法令笔者不禁瞠目，在移民律师界也引起
不少波动。这种说法不但违背移民法中关于O
和P签证不受移民申请影响的条文，无视BIA
有关递交移民申请后仍然可维持学生身份的判
例，而且也与移民局有关SEVP系统运作对各
学校所作的指示相左。

2008年5月，在笔者参加的AILA与TSC官
员的对话中，这一问题被再度提出。经移民律
师的一再质询，移民局官员收回了2008年2月
的不当说法，转而表示：拥有合法非移民身份
的I-485申请人，如果在I-485申请被否决时其
非移民身份仍然有效，则可以继续维持其非移
民身份，直到其非移民身份结束为止。虽然
移民局的修正说法中没有专门讲F或J身份的问
题，根据这一问题的语境、BIA的判例以及移
民局此前有关SEVP系统的指示，我们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移民局的修正说法适用于F和J等
不允许有移民倾向的非移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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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二优先劳工绿卡申请及国家利益豁免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 家 好 ！ 这 期 为 大 家 讲 讲 第 二 优 先

（EB-2）和国家利益豁免（NIW）。
拥 有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朋 友 可 以 按 照

EB-2类别申请劳工类绿卡，有些朋友如果有
本科学历，但在相关领域里有超过5年以上工
作经验，也可以申请EB-2。目前全世界只有
在中国大陆和印度出生的朋友们的EB-2需要
等待排期，但排期比EB-3快很多。

相比EB-1的申请，EB-2对申请者的资
格规定没有那么严苛，但由雇主担保的申请
者必须先向劳工部申请并拿到劳工证(Labor 
Certificate，俗称PERM)。PERM的审批时间
短则几个月，长可超过1年。如果运气不好遇
到“审查”（audit），那么审批的实践会拖延
至一年甚至更久。递交PERM的当天即是申请
人的“优先日期”（priority date）。因为对于
中国大陆和印度出生的申请人，EB-2也有4-5
年的排期，所以尽快递交PERM显得格外重
要。

在PERM获得批准后，雇主需要在180天
之内为申请人向移民局递交职业移民申请表
（I-140）。I-140批准后，申请人的“优先日
期”才算正式被确认。对于那些没有排期限制
的申请人，则可以I-140和绿卡申请表 (I-485)
一起递交移民局。 

符合“ 国家利益豁免”（NIW）条件的
申请人可以自主申请而省略获得劳工证这一

步，即不需要雇主担保，直接向移民局递交
I-140。NIW申请人从事的工作必须是在科
学、艺术以及商业等“事关国家利益”的领
域。但就这一点，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并没有给
出特别明确的标准。因此，申请者需要尽量证
明自身对美国存在着重要价值，以及自己所工
作的领域与 美国政府部门已经建立起了密切
的关系。

对于一名在国外获得高等学历的移民来
说，一个明智之举就是在美国获得具有同级学
历的证明，通过某种得到广泛认可的考试，或
者拿到高校的录取从而有机会进修，这些都会
对申请有积极的作用，让移民官员不会对申请
者的资格表示怀疑。符合EB-2标准的申请者
通常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生等。以医生为例，除非达到了杰出人才
的标准，否则只有参加美国医生资格考试并获
得资格，才能申请获得工作签证（H1B）并在
雇主的担保下申请绿卡。

在绿卡申请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保
持合法的非移民身份。拿到了劳工证和I-140
批准，并不代表我们获得了美国合法身份。要
保持H1B, L1等合法的非移民身份，才能保证
我们在美国的居留是合法的，并且在之后的绿
卡申请中不会出现问题。但H1B签证最多不超
过6年，除非有劳工证或I-140的批准在手，才
能在满了6年后继续延期。因此，朋友们应尽
快着手申请绿卡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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